
外国人驾驶执照手续变更 

（自 2025年 10月 1日开始实施） 

 

如外国人需要更新驾驶执照或者变更住所信息，需要准备驾驶执照以及以下

①～③的任意一项文件。 

如不具备相关文件将不予办理手续。 

如持有个人编号驾驶执照（个人编号卡与驾驶执照一体的证件），则不需要

①~③的文件。 

 

① 在留卡 

② 特别永住者证明书 

③ 写有在留期间等信息的住民票复印件      

 

※在留资格为“短期滞在”者、以及在留期间低于 3 个月者将无法办理驾驶

证更新与住所变更手续。 

※如不清楚是否能办理手续，敬请致电咨询。 

 

咨询处 

岐阜县警察本部驾驶执照课 ０５８－２９５－１０１０ 

 

 

        


